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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与相关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为开展日常经营所需，公司与各关联

方相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不会对公司未来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关联交易的风险可控，不会对关联方形成

依赖，不会损害相关各方及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 年 3月 31 日，海立股份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7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

事就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2 名董事董鑑

华、张铭杰回避了表决。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 

类别 
关联方 

2020 年预

计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2019 年实

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2019 年预

计金额 
说明 

采购

设备、

产品、

辅料

等 

珠海格力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 
160,000 13.45% 146,839 14.14% 260,000 

按市场价

格定价，

以实际发

生数计算 

上海电气集团

香港有限公司 
0  0.00% 0  0.00% 3,000 

业务模式

变更 



  

上海集优标五

高强度紧固件

有限公司 

600 0.05% 330 0.03% 800  

上海三菱电梯

有限公司 
60 0.01% 5 0.00% 50  

上海发那科机

器人有限公司 
800 0.07% 593 0.06% 800  

上海电气集团

企业服务有限

公司 

0  0.00% 0  0.00% 50,000 业务调整 

上海大华电器

设备有限公司 
500 0.04% 42 0.00% 100  

上海电气(集

团)总公司 
0  0.00% 0  0.00% 5  

上海海立中野

冷机有限公司 
10 0.00% 0  0.00% 10  

销售

设备、

产品、

辅料、

资产

等 

珠海格力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 25.00% 267,806 25.95% 400,000 

按市场价

格定价，

以实际发

生数计算 

上海电气集团

香港有限公司 
  0.00% 0  0.00% 3,000 

业务模式

变更 

上海电气风电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200 0.09% 851 0.08% 1,500  

上海起重运输

机械厂有限公

司 

50 0.00% 26 0.00% 50  

上海机床厂有

限公司 
50 0.00% 0  0.00% 50  

上海电气通讯

技术有限公司 
  0.00% 2,736 0.27% 12,000 业务调整 

上海三菱电梯

有限公司 
1,000 0.07% 22 0.00% 1,000  

上海开通数控

有限公司 
  0.00% 0  0.00% 5  

上海海立中野

冷机有限公司 
10 0.00% 20 0.00% 10  

上海电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3,500 0.96% 0  0.00% 0  

拓展业务

模式 

上海电气能源

装备(内蒙古)

有限公司 

200 0.01% 0  0.00% 0  
拓展业务

渠道 

上海电气集团

置业有限公司 
3,000 0.21%    

拓展业务

渠道 



  

接受

劳务 

上海市机电设

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10,000 0.84% 950 0.09% 200 

购买采购

设计施工

服务 

上海电气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30 0.00% 0  0.00% 50  

上海电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00 0.01% 0  0.00% 100  

上海电气集团

香港有限公司 
30 0.00% 26 0.00% 30  

上海电气集团

置业有限公司 
120 0.01% 70 0.01% 80  

上海电气集团

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 

100 0.01% 0  0.00% 0  购买服务 

上海电气(集

团)总公司 
20 0.00% 0  0.00% 0  购买服务 

提供

劳务 

上海电气(集

团)总公司 
220 0.02% 0 0.00% 10 提供服务 

上海电气集团

置业有限公司 
400 0.03% 0  0.00% 0 提供服务 

合计 542,000  420,316  732,850  

 

（三）其他关联交易 

（1）流动资金贷款、承兑汇票的开具及保贴：公司因经营需要通过上海电

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电气财务公司”）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

供该融资业务。 

（2）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即期结售汇和远期结售汇：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

司将收到的票据在有贴现需求时向电气财务公司进行贴现，以及对外汇进行结售

汇。 

（3）提供委托贷款：公司因经营需要通过电气财务公司向下属子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 

（4）接受委托贷款：公司因经营需要通过电气财务公司接受上海电气（集

团）总公司（以下简称“电气总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 

 

 

 



  

具体的关联交易业务和金额预计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2020 年 

预计金额 

2019年 

实际发生额 

2019年 

预计金额 
说明 

流动资金贷

款 人民币 

150,000.00 

0 人民币 11,200.00 

根据经营需要

及利率、费率、

汇率水平确定

实际业务金额 

接受委托贷

款 
0 人民币 150,000.00 

开具票据(含

电子票据) 
人民币 300,000.00 人民币 251,873.54 人民币 300,000.00 

贴现（累计发

生） 
人民币 100,000.00 人民币 74,133.20 人民币 100,000.00 

提供委托贷

款 
人民币 80,000.00 人民币 73,843.59 人民币 80,000.00 

即期结售汇 美元 1,500.00 美元 1,503.00 美元 3,000.00 

远期结售汇/

掉期 
美元 1,500.00 美元 300.00 美元 10,000.00 

合计 
人民币 630,000.00 

美元 3,000.00 

人民币 399,850.33 

美元 1,803.00 

人民币 641,200.00 

美元 13,000.00 

 

 

（3）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2020年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类别和金额预计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类别 
2020 年 

预计金额 

2019年 

实际发生额 

2019年 

预计金额 
说明 

超短期融资

券担保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根据融资需求及

利率水平确定实

际发行金额及发

行时间 

中期票据担

保 
200,000.00 50,000.00 350,000.00 

银票担保 20,000.00 8,687.39 10,000.00 根据经营需要及

利率水平确定实

际业务金额 流贷担保 150,000.00 - 20,000.00 

合计 570,000.00 258,687.39 580,000.00  

 

二、主要关联方介绍 

1、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企业类型：  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  上海市四川中路 110号 



  

法定代表人：郑建华 

注册资本：  ￥9,080,366,000 

经营范围：  电力工程项目总承包、设备总成套或分交，对外承包劳务，实

业投资，机电产品及相关行业的设备制造销售，为国内和出口项目提供有关技术

咨询及培训，市国资委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国内贸易（除专项规

定），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 

与本公司关系：电气总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2、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11号 302-382 室 

法定代表人：胡康 

注册资本：￥2,200,000,000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

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

之间的委托贷款和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

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

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

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房

信贷及融资租赁。 

与本公司关系：受同一公司控制 

 

3、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55号乙号楼 8楼 

法定代表人：金孝龙 

注册资本：￥800,000,000.00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设备及零部件的设计、开发、制造和销售，风力发电设

备安装、调试、维护、修理，电力工程、风力发电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投资咨询（除经纪），投资管理，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机电安装建设工程施工，电力工程建设施工，房屋建

设工程施工。 

与本公司关系：受同一公司控制 

 

4、上海集优标五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杨南路 188号 3 幢 

法定代表人：祝军 

注册资本：￥100,000,000 

经营范围：高强度紧固件、五金零件制造及加工（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

货物包装、仓储（除危险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受同一公司控制 

 

5、上海电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春江路 655号 

法定代表人：吕亚臣 

注册资本：￥300,000,000 

经营范围：通讯技术、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通讯建设工程施工，计算机软件开发、设计、制作、销售，系统集成，通讯器材、

通信设备及产品（以上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电子元器件、机电设备、

仪器仪表的销售，电子设备组装，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受同一公司控制 

 

6、上海市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 1287 号 

法定代表人：顾治强 

注册资本：￥1,956,123,400 

经营范围：接受委托承办国内外机械，建筑，医药，轻工，商业行业的工程



  

设计，工程总承包，工程建设监理，工程设备监理，环境工程设计，电力工程设

计，市政专业建设工程设计，编制、审核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经济评价、概算、

预算、结算、竣工决算、招标标底、投标报价、工程造价监控、建设工程招标投

标代理，国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按批文内容），建设工程审图、国内外设计、

机电设计方面的科技咨询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其他印刷、打印、

复印，名片印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详见许可证），软件开发，从事环保

科技、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械、环

保、医疗设备、储能、建筑材料产品研究开发及相关产品的销售，通信设备、医

疗器械的销售，数据处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受同一公司控制 

 

7、上海电气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恒丰路 600号（1-5）幢 301-18室 

法定代表人：黄德浩 

注册资本：￥1,318,000,000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投资咨询，物业管理，产权经纪，集团内的土

地、房产、设备的置换、买卖、租赁、中介、咨询、维修，停车场（库）管理。 

与本公司关系：受同一公司控制 

 

8、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 811号 

法定代表人：万忠培 

注册资本：US$155,269,363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大楼管理系统以及上

述产品的零部件，销售三菱商标电梯相关产品及零部件，提供上述所有设备的安

装、改造、维修、保养、检测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受同一公司控制 

 



  

9、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富联路 1500号 

法定代表人：稻叶善治 

注册资本：US$12,000,000 

经营范围：生产组装，维修机器人，智能机器及自动化系统并提供成套工程

服务，销售自产产品。 

与本公司关系：过去十二个月曾为海立股份关联法人 

 

10、上海大华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翔江路 2000号 

法定代表人：曹建华 

注册资本：￥110,000,000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安装高低压电器成套设备、输配电设备、变压器、

电缆、电器控制器、电器元件、电表、电子仪器，金属制品制造，销售本公司自

产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上述产品及同类商品，消防设备、器材、监控系统，消

防应急电源、防火保安产品、环保监测系统的电子产品，安防产品及其配件的批

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以建筑工程专业承

包的方式从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除特种设备）、管道工程的施工，电力工程总

承包、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市政工程（供排水管网除外），房屋建筑工程，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通信工程，电信工程；二次继电保护服务，输配电领域的

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受同一公司控制 

 

11、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注册地址：上海市兴义路 8号 30层 

法定代表人：郑建华 

注册资本：￥14,725,174,944 



  

经营范围：电站及输配电，机电一体化，交通运输、环保设备的相关装备制

造业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提供相关售后服务，以上产品的同类产品的批发、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佣金代理（不含拍卖），提供相关配套服务，电力工程项目

总承包，设备总成套或分交，技术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受同一公司控制 

 

12、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 

法定代表人：董明珠 

注册资本：￥6,015,730,878 

经营范围：货物、技术的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研发、制造、销售：泵、阀门、

压缩机及类似机械，风机、包装设备等通用设备；电机、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电

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家用制冷电器具，家用空气调节器及相关零部件；

中央空调、制冷、空调设备、洁净空调、采暖设备、通风设备；空气源热泵热风

机、热泵热水机、空调热水一体产品、燃气采暖热水炉设备、燃气供暖热水设备、

热能节能设备、机电设备产品及相关零部件；新风及新风除霾设备；通讯终端设

备及相关零部件；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及相关零部件；家用清洁卫生电器

具、家用厨房电器具、家用通风电器具、其它家用电力器具及相关零部件；厨房

用具、不锈钢制品、日用五金；炊具及配件、餐具及配件技术研发、制造、销售；

建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泳池水处理、中央热水工程；新能源发电产品、储能系

统及充电桩；电源、变流器、逆变器电力产品；直流电器及设备；节能产品、照

明灯具制造、节能工程；电工仪器仪表；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能源信息集成

管理系统；销售、安装及维护：中央空调、制冷、空调设备、洁净空调、采暖设

备、通风设备；空气源热泵热风机、热泵热水机、空调热水一体产品、燃气采暖

热水炉设备、燃气供暖热水设备、热能节能设备、新风及新风除霾设备。批发：

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零售：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 

与本公司关系：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公司与各关联方相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定价原则以可比市场价为依据；开具

承兑汇票（含电子票据或商票保贴）的手续费以不超过商业银行同等费率，借款

利率、票据贴现率、委托贷款手续费率、结售汇汇率以不超过业务发生时的市场

水平确定。 

公司保留向其他第三方选择的权利，以确保关联方以正常的价格向本公司提

供产品和服务。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为了提升压缩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正在实施生产线智能化改

造，向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上海大华电器设备有限公司等采购智能化改

造所需的相关设备；公司及子公司为了扩大产品产能，向上海市机电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采购项目设计施工服务。公司及子公司为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电气能源装备(内蒙古)有限公司提供风电配套用特种制冷设备；为上海

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提供零部件配套；向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集

团置业有限公司销售制冷相关设备、铸件等产品及相关原辅材料；向珠海格力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空调压缩机和采购原材料，有利于更好巩固和扩大市场份

额，提升公司营业规模。 

公司及子公司通过向电气财务公司进行多渠道的融资，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

取得较合理的融资成本和相关手续费。公司及子公司也可以根据商业银行的授信

及融资成本，向商业银行进行融资，不存在对关联方的依赖性。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按市场定价原则发生的与日常经营业务相关的关联

交易，是公司进行日常经营业务所需。公司及子公司均具有独立采购及销售的市

场渠道，不存在对关联方的依赖性。 

上述各项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是公司进行日常经营业

务所需。开展此类关联交易，有利于保证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合理的成

本获得正常生产所需的产品和资金。交易的风险可控，体现了公平交易、协商一

致的原则，不会损害相关各方及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的持续性将根

据有利于公司进行生产经营业务的需要决定。 

 



  

五、公司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认为： 

1、海立股份及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采购与销售等关联交易均为开展日常

经营业务所需，向关联方采购与销售的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体

现了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不会损害相关各方及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 

2、公司及子公司通过向电气财务公司进行多渠道的融资，有利于公司及子

公司取得较合理的融资成本和相关手续费，不存在对关联方的依赖性。因此，该

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3、上述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后，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其审批程序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日 


